兴国县残疾人联合会2020年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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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兴国县残联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兴国县残疾人联合会是经县委、县政府批准于1988年12月正式成立的、将残疾人自身代表组织、社会福利团体和事业管理机构融为一体的全县性残疾人事业团体，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地方组织。兴国县残疾人联合会由兴国县人民政府政府领导，业务上接受赣州市残联及上级的指导，具有协调、服务、管理三种职能：代表残疾人的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团结教育残疾人，为残疾人服务；履行政府委托的部分行政职能，管理和发展残疾人事业。

二、部门基本情况

兴国县残疾人联合会2020年编制数11人，其中：参公编制4人、全额事业编制7人、实有人数19人，其中：在职人数16人，包括参公人员5人、全额事业8人、公益性岗位3人；退休人员3人。

第二部分 兴国县残联2020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0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0年兴国县残疾人联合会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423.96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长4.05%，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23.96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包括财政拨款（补助）收入384.24万元、上级补助收入39.72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0年兴国县残疾人联合会部门支出预算总额为423.96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长4.05%，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112.04万元，较上年增加8.21%，占支出预算总额的26.43%，包括工资福利支出98.6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0.1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19万元；项目支出311.9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3.57%，包括 2020年助残系列活动经费16.5万元、 2020年残疾人现状监测工作经费10万、 2020年业务费5万、2020年残疾人康复配套经费35万元、2020年残疾人扶持经费10万元、 2020年残疾人民生工程县配套经费180.7万元、 2020年残疾儿童前期干预治疗工作经费2万元、2020年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工作经费5万元、2020年下乡办证工作经费12万元、2020年三月风等报刊征订款2万元、公益性岗位补贴6.72万元、残疾人预防日活动3万元、残疾人机构扶持24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408.54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96.36%；医疗卫生支出7.6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79%；住房保障支出7.8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85%。

（三）财政拨款（补助）支出情况

2020年兴国县残疾人联合会部门财政拨款（补助）支出预算384.24万元，较上年增加2.81%。占支出预算总额的90.63%，具体为：社会保障和就业368.76万元，占财政拨款（补助）支出的95.97%；医疗卫生支出7.67万元，占财政拨款（补助）支出的2%；住房保障支出7.81万元，占财政拨款（补助）支出的2.03%。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0年残联机关运行经费112.04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98.6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0.1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19万元。

（六）政府采购情况

无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部门共有车辆0辆。

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无
二、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兴国县残疾人联合会“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2万元，较上年减少0.5万元，主要是严格控制三公费用，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过紧日子政策。
 1．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2．公务接待费2万元，较上年减少0.5万元，原因是：主要是严格控制三公费用，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过紧日子政策。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较上年减少1.5万元，主要原因是残联流动服务车属于特种车辆，不纳入三公消费平台监管，单位自行安排经费运行维护。
第三部分 兴国县残联2020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县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

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途的

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2020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19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公用经费：单位为用于公务活动、完成工作所支出的经费。

“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费用。

